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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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校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規定，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師資培育生甄

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師資培育生，係指本系依本要點甄選修讀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士班、碩士班學生。 
三、甄選對象：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學生（不含公費生、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師資培育生、特殊績優表

現師資培育生、教育部核定外加師資生、轉學生、陸生、僑生及外國學生。）預計修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以從事教職者。 
四、甄選名額： 

（一） 學士班：以本系當學年度學士班入學新生人數之 40％為限。 
（二） 碩士班：依教育部每學年度核給本系碩士班師資生名額。(未足額錄取，名額流回學士班) 

五、參加甄選之學生須符合以下各項規定： 
（一）學士班： 

1.前一學期及當學期修習總學分數至少 16 學分。 
2.前一學期及當學期必需修習本系當學期所開設之必修學術科。 
3.前一學期學業分數總平均至少達 3.0 分(76 分)以上。 

（二）碩士班：依教育部每學年度核給之名額，當學年度入學之在學碩士班學生，得參與甄選。 
（三）無記過以上之處分並不得有其他違法之情事；違者，依據「本校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

辦理。 
（四）遇有特殊狀況時，應向本學系提出申請，經本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始得修讀。 

六、甄選方式： 
（一） 學士班： 

1. 甄選名額每階段依不同入學管道(一般入學：含繁星入學、申請入學、考試分發；運動績優：

甄審甄試及單獨招生）人數比例分配。 
2. 採取兩階段方式辦理： 

(1) 第一階段：本學系在每年 4 月底前依學生一年級第一學期之學業成績排序，遴選 70％之

學生，得以於二年級上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其學業成績依下列項目合計之分數擇

優錄取，成績配分標準如下： 
A.本系學、術科成績佔 50％。 
B.其他學科成績佔 20％。 
C.各項表現（由甄選小組評分）佔 30％：評分內容包含生活表現、生活常規、獎懲、

公共服務與各項課程、會議出缺席狀況、數位學習歷程檔案認證、外語能力證明等。 
本階段如遇有排序相同時，則依以下順序參酌：(1)本系學、術科成績(2)其他學科成績

(3)各項表現。 
(2) 第二階段：本學系於每年 11 月底前，自第一階段所篩選出之 70％學生，進行口試，依

學生一年級之學年成績及口試成績排序，再行甄選 40％之學生繼續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成績配分標準如下： 



A.口試（50%）：書面審查及口試評分。 
B.學業成績（50%）：依學生一年級之全學年平均成績（學業平均積分 GPA）。 
本階段如遇有排序相同時，則依以下順序參酌：(1)口試(2)學業成績。 

3. 遞補原則由成績總和依序遞補。 
（二） 碩士班：採取一階段辦理 

1. 報名期間：每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31 日止(詳見本系網站公告)。 
2. 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1) 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 
(2) 申請動機及學習目標。 
(3) 術科能力證明，例：校隊或社團參與證明...，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4) 教學或相關證照，例：教學經歷、進修/研習參與、運動及外語能力相關證照...，需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5)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 依以下兩項成績總和分數高低，擇優錄取具有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之學生： 
(1) 書面資料審查成績：50%。 
(2) 口試成績：50%。 

4. 若遇總成績同分之情形，則依以下順序參酌：  
(1) 口試成績。 
(2) 書面資料審查成績。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辦理。 
八、本要點於系務會議通過後，送學校核備，學士班師資培育生名額同額轉換為碩士班師資培育生名

額相關要點，適用於 106 學年度起入學本系之碩士班學生；106 學年度以前入學者，仍適用本要

點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